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单位概况

郑州市数字化城市运行中心（以下简称“市数字化中心”）为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数字化城市管理（以下简称“数字城管”）技术标准、运行规范、评价方法的组织实施，数字城管信息化系统和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线（以下简称“12319热线”）的运行维护，城市管理问题的信息采集、立案、派遣、协调和反馈，城市管理各类信息的收集、整理、统计、分析；承担城市管理监督检查、协调督办、考核评价等辅助工作，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数字城管分平台的运行维护、互联互通、协同配合，以及城市管理应急事件协调处置等工作。

数字城管信息化系统管理范围覆盖市内五区（中原区、管城区、二七区、金水区、惠济区）和三开发区（高新区、经开区、郑东新区），涵盖城管、建设、交通、公安、公用、通讯等领域。依据相关标准，对11大类243小类城市管理类问题，规范开展信息收集、案件建立、任务派遣、任务处理、处理反馈、核查结案、数据分析等工作，构建了分工明确、责任到位、沟通快捷、运转高效的数字城管工作机制。
（二）项目概况
1.运行维护内容

依据市数字化中心工作职责需求和郑州市城市管理实际工作需要，保障甲方各项业务正常、稳定、高效开展，需持续、高效开展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库、综合保障及网络安全等运行维护工作。

2.运行维护目标

（1）切实保障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持续、稳定、高效运行，及时有效响应市数字化中心及城市管理实际工作对应用软件平台功能、架构、性能及与外部信息化系统平台对接融合等方面的需求。

（2）切实保障城市管理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库的运行维护，及时有效响应市数字化中心及城市管理实际工作对地理信息数据基础支撑方面的需求。

（3）切实保障市数字化中心基础运行环境安全、稳定、可靠、有效运行，及时有效响应市数字化中心对基础运行环境安全性、稳定性、持续性及性能等方面的需求。

（4）切实保障市数字化中心网络环境的安全和稳定，及时有效响应市数字化中心对网络环境安全性、稳定性等方面的需求。

二、运行维护内容

（一）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运行维护

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运行维护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数字城管应用软件核心平台、拓展子系统、接口以及数据库等运行维护。具体内容如下：

1.数字城管应用软件核心平台运行维护

依据《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GB∕T 30428）系列国家标准，做好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的常态化运行维护工作，保障监管数据无线采集、中心受理、协同工作、监督指挥、综合评价、地理编码、应用维护、基础数据资源管理及数据交换等核心标准子系统的持续、稳定、高效运行。

2.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拓展子系统运行维护

做好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拓展子系统的常态化运行维护工作，保障信息采集管理、专项普查、效能评价统计分析、12319热线案件分析、空间分析等多项拓展子系统持续、稳定、高效运行；并根据市数字化中心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新建拓展子系统。

3.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接口运行维护

根据市数字化中心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做好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各类接口开发和运行维护工作，开展与12319热线系统及与外部信息化系统平台对接融合工作。

4.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数据库运行维护

依据《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GB∕T 30428）系列国家标准，根据市数字化中心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做好数字城管应用软件平台数据库运行维护工作，确保数据库持续、稳定、高效运行；并按照郑州市政务系统国产化改造要求，配合做好数据库国产化适配相关工作。

（二）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库运行维护

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库运行维护具体内容如下：

1.运行维护范围

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库运行维护范围为郑州市内五区（中原区、管城区、二七区、金水区、惠济区）、三开发区（高新区、经开区、郑东新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进行适当拓展。

2.运行维护内容

（1）基础道路数据库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运行维护范围内的基础道路数据进行运行维护。

基础道路数据主要包括不限于路段数据、道路中心线数据、道路交叉口数据、重点道路数据、主干道数据、次干道数据等各类专题道路数据。

（2）网格数据库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运行维护范围内的网格数据进行运行维护，并做好与市党建引领网格化平台网格数据的融合。

网格数据库主要包括基础网格数据、行政区边界数据、街道办事处边界数据、社区边界数据等各专题数据。

（3）其他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库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运行维护范围内的其他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库进行运行维护。

其他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库包括不限于城市管理部件数据、地理编码数据、重点区域数据、老旧小区数据、物业小区数据、农贸市场数据、园林绿化数据等专题数据。

（4）数据库融合处理

根据管理需要和技术需求，将运行维护后的数据与原有数据库进行融合处理；将不同专题数据库进行融合处理；与外部数据库进行融合处理。

（5）坐标基准

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标准、规定和实际工作需求，对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坐标基准进行运行维护。

3.项目实施依据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等级

	1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1部分：单元网格》
	GB/T30428.1-2013
	国标

	2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2部分：管理部件和事件》
	GB/T30428.2-2013
	国标

	3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第3部分：

地理编码》
	GB/T30428.3—2016
	国标

	4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1-2017
	国标

	5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18314-2009
	国标

	6
	《城市测量规范》
	CJJ/T8-2011
	行业

	7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24356-2023
	国标


4.质量要求

（1）属性结构要求

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库运行维护过程中，各项数据的属性结构须保持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完善和拓展。

（2）坐标基准要求

本项目成果平面坐标要求为国家2000坐标系；本项目不涉及高程。

（3）空间数据要求

定位精度：涉及城市管理部件与地理编码数据的维护工作，应进行实地外业测绘并逐一对应拍照，并符合以下定位精度：

	序号
	精度级别
	精度误差（m）
	说  明

	1
	A类
	( ±0.5
	空间位置或边界明确的部件，如： 井盖、灯等。

	2
	B类
	( ±1.0
	空间位置或边界较明确的部件，如：果皮箱、绿地、亭、广告牌等。

	3
	C类
	( ±10.0
	空间位置概略表达的部件，如：桥梁、停车场、工地等。


（4）数据格式要求

本项目专题地理信息数据库成果格式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设置并可进行相互转换。

（三）综合保障运行维护

1.基础硬件环境运行维护

（1）机房设施

做好市数字化中心机房设施的常态化运行维护工作，保障机房设施安全、持续、稳定、高效运行。

市数字化中心机房面积约136平方米，设施主要包括相关信息技术设备（服务器设备、数据存储设备、视频监控后台设备、网络相关设备等）、电源设备、综合布线设施、环境监测器件、机柜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等。

建立完善机房管理制度，实施机房环境（温湿度及灰尘颗粒物控制等）及设施的规范化管理，建立备品备件库，确保机房设施运行安全、持续、稳定、高效。

（2）业务专网

本项目业务专网是指市数字化中心（监督大厅、指挥大厅、会议室及办公区域）所使用的电子政务网络环境。

业务专网运行维护主要包括：保障电子政务网络进入市数字化中心后的部署和稳定运行；保障数字化城市运行信息化系统网络环境稳定畅通；保障12319热线终端座席及办公区域网络环境稳定畅通。

（3）中央空调系统

做好市数字化中心中央空调系统的全链路常态化运行维护工作，保障系统持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中央空调系统覆盖监督大厅、指挥大厅及会议室区域，包含2台主机及相关附属设施。

（4）LED显示系统

做好市数字化中心LED显示系统的常态化运行维护工作，保障LED显示系统持续、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LED显示屏共3块，分别为：监督大厅LED显示屏，面积为36.45平方米；指挥大厅LED显示屏，面积为20.25平方米；会议室LED显示屏，面积为5.07平方米。

（5）音响系统

做好市数字化中心2套（监督大厅及会议室各1套）音响系统的常态化运行维护工作，保障音响系统持续、安全、稳定运行。

（6）场所照明


做好市数字化中心场所照明设施的常态化运行维护工作，保障场所照明设施持续、安全、稳定运行。

市数字化中心场所照明设施主要包括机房、会议室、监督大厅和指挥大厅等场所的照明设备，运行维护工作主要包括照明设备的日常维护、故障处理及维修更换。

（7）计算机设备
做好市数字化中心计算机设备的常态化运行维护工作，保障计算机设备稳定、安全使用。

市数字化中心计算机设备主要包括监督大厅、指挥大厅、会议室及办公区域所用计算机设备、显示器及配套设备，运行维护工作主要包括确保计算机设备的日常维护及故障处理。

供配电系统
做好市数字化中心监督大厅、指挥大厅、会议室、机房等区域供配电系统的常态化运行维护工作，确保各类用电设备持续、安全、稳定运行。
2.12319热线软硬件环境运行维护

做好市数字化中心12319热线软硬件环境的常态化运行维护工作，主要包括软交换、语音网关、服务器等基础设施；呼叫处理、录音监控、软电话等核心业务平台；数据推送、报表与展示等应用支撑层等；确保12319热线平台与市数字城管等系统平台的深度融合与业务协同，保障12319热线平台持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四）网络安全运行维护

网络安全运行维护具体内容如下：

1.对市数字化中心数字城管系统开展安全等级测评及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并协助完成在当地公安机关定级备案；

2.做好市数字化中心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咨询、问题处置等运行维护工作；

3.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网络安全软硬件环境适时进行必要的更新、优化、升级和完善；

4.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保障市数字化中心信息化系统运行及网络安全。

三、运行维护要求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应符合以下服务要求：

1.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结合本项目工作内容，指派相对固定专业技术人员（具备完成本项目运行维护目标岗位能力）常驻市数字化中心现场，提供全天候全流程运行维护各项工作；必要情况下，另外派驻其他技术人员或研发人员实施阶段性驻场服务；

2.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故障响应及解决时间要求如下：

	故障级别
	故障描述
	响应时间
	解决时间

	严重
	故障会导致系统中断或主要功能受到严重影响
	0.5小时内
	1小时内

	较严重
	故障会导致系统主要功能受到影响、任务延误的系统轻度损坏或存在较大的故障隐患
	1小时内
	4小时内

	一般
	故障会导致系统次要功能丧失或下降，但不影响系统主要功能实现
	2小时内
	12小时内

	轻微
	部分次要功能下降，只需一般维护的，不对功能实现造成影响
	3小时内
	24小时内


3.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合做好在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夏季防汛、冬季除雪、节假日及其他重要时期运行维护相关技术保障工作；

4.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合开展相关培训及演练活动，并提供培训演练资料。

四、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壹年。

五、商务要求

1.履约验收

由市数字化中心组织验收小组依据合同“乙方服务评价”条款对服务过程、内容及结果组织履约验收，并出具履约验收报告，且符合磋商文件和响应文件的要求。

费用实际支付金额将依据履约验收报告确定。

2.费用支付

2.1 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中标供应商开具合同金额30%的对应发票，即人民币（大写）     元整（小写¥     ）。市数字化中心在完成财政审批后支付。

2.2 经市数字化中心验收小组验收通过后，中标供应商开具对应金额发票，市数字化中心在完成财政审批后支付合同金额的70%，即人民币（大写）     元整（小写¥     ）。

在合同履行期间，若因国家法律法规变更或者政策调整导致税率变化的，中标供应商应按照新的税率政策开具发票。

